关于窑头窑尾在线监控设备故障时委托监测机构对相应污染物开展手工监测的采购文件

根据我司关于窑头窑尾在线监控设备故障时委托监测机构对相应污染物开展手工监测的采购需求，特制定采购文件。
一、技术要求
按照山西省地方标准《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运行维护质量控制技术规范》（DB14/T2051-2020）要求，结合公司窑头窑尾颗粒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在线监控设备故障预计年累20天时需对相应污染物开展手工监测的采购需求，第三方监测机构根据实际需求及时进入现场开展，确保监测数据的真实性、有效性、准确性、及时性，并将监测报告（盖章）于监测完成后5日内提供到我司，便于我司及时上报吕梁市生态环境局柳林分局。具体监测内容及要求如下：
污染源自动在线监控设备故障时开展手工监测内容一览表
	序号
	污染源名称
	监测点位
	监测点位高度（m）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测试要求

	1
	有组织废气
	1#窑头
	23
	颗粒物
	每6h一次，每天4次；根据实际故障时间确定最终的监测次数。
	窑头包含烟温、流速、湿度参数；窑尾包括烟温、流速、湿度、含氧量参数。

	2
	有组织废气
	2#窑头
	23
	颗粒物
	
	

	3
	有组织废气
	1#窑尾
	53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4
	有组织废气
	2#窑尾
	53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备注
	颗粒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监测设备故障年累计预计10天，即1#、2#窑头颗粒物（粉尘）监测项目和1#、2#窑尾颗粒物（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监测项目中各个监测项目监测天数累计为20天，监测次数累计为80次。系统报价时，填报各个监测项目平均每次收费单价即可。


   二、供应商审查资格标准
1、资质文件
（1）营业执照：合格投标人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遵守国家法律和政策，依法经营，并具有工商部门颁发的有效营业执照。
（2）银行开户许可证或银行账户信息。
（3）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中应包含颗粒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监测项目的认证。
（4）法人身份证、联系人身份证。
2、经营业绩
（1）提供同类项目服务经验，如合同1份。
[bookmark: _GoBack]（2）投标人需注意：本次采购需求报价以不含税最低价中标。
3、服务能力：提供管理制度、人员上岗证或执业证书、实验室、硬件设施电子图片资料。
4、本项目不接受关联企业同时报价，且在采购活动的任何环节（含合同履约阶段），一经发现，则所有关联关系的报价无效且我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关联企业定义详见附件1。
投标人报名提供1-3中的资料时，归类、命名完整将文件上传，尽量将一类文件放入一个文档或一个文件夹。若发现有投标人不按要求报名上传资料，将不予以通过资格审查。
三、供应商报价要求
1、按照实际工作量、技术要求和询报价格式进行报价。
四、拟签订合同的主要条款
1、明确合同预计发生的价款及支付方式；最终费用结算根据1#和2#水泥熟料新型干法生产线窑头窑尾颗粒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在线监控设备故障时需对相应污染物开展手工监测的实际采购需求进行结算。
2、双方对最终提供的技术服务进行确认，并让相关责任人签字确认。
附件1：关联企业定义















附件1：
关联企业定义

关联企业：是指与其他企业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控制关系或重大影响关系的企业,有下列之一关系的，即为关联企业。 
1.一方直接或间接持有另一方的股份总和达到 25%或以上的； 
2.双方直接或间接同为第三者拥有或控制股份达到 25%或以上的； 
3.一方半数以上的董事或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或至少一名常务董事是由另一方所委派的； 
4.双方半数以上的董事或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或至少一名常务董事同为第三者委派的； 
5.一方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须由另一方提供的特许权利（包括工业产权、专有技术等）才能正常进行的； 
6.一方生产经营购进原材料、零配件等（包括价格及交易条件等）是由另一方所控制或供应的； 
7.一方生产的产品或商品的销售（包括价格级交易条件等）是由另一方所控制； 
8.一方对另一方的生产经营、交易具有实际控制,或者双方在利益上具有相关联的其他关系，包括家族、亲属关系，一般指一方的负责人、股东（股东为自然人时）、股东负责人（股东为法人时）与另一方的负责人、股东（股东为自然人时）、股东负责人（股东为法人时）之间存在夫妻、直系血亲、兄弟姐妹或其它亲属关系； 
9.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 
其中，上述第 2、5 种关系中的“第三者”不包含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直接监管的中央企业及省、市国资委监管企业，但包含其各级子公司（中央企业及省、市国有企业名录分别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省、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查询结果为准）。 
